


3.3.2 投标人不得处于破产、停业、财产被接收或冻结等任何不利于合同目的实

现的情形。

3.4 不接受联合体投标。

3.5 不接受代理商投标。

4. 招标文件的获取

发售时间： 2024年09月11日09：00 — 2024年09月18日16：00 （北京时间）。

4.1电子版招标公告将在中核集团电子采购平台（https://www.cnncecp.com）进行

发布。有意向的投标人在中国核工业集团电子采购平台已经注册的，可直接登录

参与本项目投标；尚未在中国核工业集团电子采购平台注册的，应于招标文件发

售截止时间前在中国核工业集团电子采购平台完成在线注册后登录参与本项目

投标。投标人按照《中核集团电子采购平台供应商操作手册》完成付费后，登录

后点击“我要参与”，选择要参与的项目（XXXX采购项目），并将标书款汇款电

子回单上传至平台；如平台无法上传，可将扫描后的报名文件发送至：

gkjy_r@163.com审核。电子采购平台将在发售期结束后自动关闭报名入口，未能

按时完成报名、购买投标文件相关工作的投标人不得参与投标。

4.2报名经招标代理机构确认通过后，招标文件和技术文件的电子版光盘以快递

的方式邮寄给通过报名审核的潜在投标人，请收到光盘后检查文件是否正常使

用，如邮寄文件损坏请及时通过邮箱或电话回复，快递签收后24小时内未回复

视为光盘文件无误。

4.3招标文件每套售价 500 元，售后不退。

招标代理机构公司名称：北京国科军友工程咨询有限公司

开户银行：工商银行北京长安支行

银行账户：0200003309004742978

投标人须在汇款单上注明：“XXX项目购标款（投标人名称）”

注：原则上标书款只接受公司账户汇款，如以个人账户名义汇款，我司只能开具

个人名字抬头的标书款发票。

5. 投标文件的递交

5.1 投标文件递交的截止时间（投标截止时间，下同）为2024年10月12日09时00

分。




